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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17   股票简称：中国化学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56 

 

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合同类型及金额：俄罗斯波罗的海化工综合体项目

FEED+EPC总承包合同，合同总金额不超过 120亿欧元（折合人

民币约 943亿元）。 

 合同生效条件：合同签署日生效。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60个月。 

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该合同对公司当期业绩影响

不大。若该合同顺利履行，预计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

积极影响。 

一、审议程序情况 

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年

10月 1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会议对公司所属全

资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七公司”）

拟与波罗的海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（Baltic Chemical Comple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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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LC）签订俄罗斯波罗的海化工综合体项目 FEED+EPC总承包合同

的事项进行了研究，并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俄罗斯波罗的海化工

综合体重大项目合同的议案。 

二、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 

七公司与波罗的海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俄罗斯波

罗的海化工综合体项目 FEED+EPC 总承包合同，合同总金额不超

过 120亿欧元（折合人民币约 943亿元）。 

该项目内容为建设天然气加工化工总厂，工厂装置主要包括：

2 套年产 140 万吨乙烯裂解装置，6 套年产 48 万吨聚乙烯装置，

2 套年产 13.7 万吨 LAO（年产 6.2 万吨 1-丁烯和年产 7.5 万吨

1-己烯）装置和场外设施（OSBL）等。 

（二）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该项目的合同对方为波罗的海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，公司

地 址 位 于 俄 罗 斯 列 宁 格 勒 州 金 吉 赛 普 市 ， 是 俄 罗 斯

RusGazDobycha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RusGazDobycha 公司是俄罗

斯天然气开采和天然气化工的综合集团公司，其业务范围涵盖天

然气的开采、输送和下游加工全产业链。 

波罗的海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

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

未发生业务往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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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合同主要条款  

1.合同总金额：本合同中约定合同总价不超过 120 亿欧元

（折合人民币约 943 亿元）。该合同价格是根据政府财政批准项

目的投资估算暂定的，在完成第一阶段扩展基础设计（包括工艺

包、FEED、项目设计文件等）工作后，每个阶段合同价格将在合

同的规定下，根据实际情况由承包商报价并由双方谈判确定。 

2. 履行地点和方式：项目地点位于芬兰湾俄罗斯海岸边乌

斯特卢加小镇附近，距离圣彼得堡约 160公里。承包商工作范围

包括所有乙烯、聚乙烯、LAO装置和场外设施（OSBL）的扩展基

础设计、详细工程设计、采购、供应、施工以及在试车阶段、性

能测试和装置启动阶段提供技术支持服务。 

3. 履行期限：本项目分三阶段实施，第一阶段为扩展基础

设计阶段；第二阶段为早期工程（长周期设备订货和现场准备）

阶段；第三阶段为工程实施阶段。三个阶段交叉实施，总工期

60个月。 

4. 结算方式：本项目资金来源为业主自筹。第一阶段合同

预付款为该阶段合同额的 25%，进度款按里程碑付款，详细里程

碑待定。 

5.争议解决方式：如果在 30 天内无法通过协商解决争议，

适用仲裁。仲裁地点为新加坡，仲裁语言为英语，适用国际商会

仲裁规则。 

6.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：2019年 10 月 11日在成都签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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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意义 

1.该合同的生效和履行对公司当期业绩影响不大，若该合同

顺利履行，预计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2.该合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

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赖。 

3.公司坚定不移地践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坚持走国际化发

展道路，充分发挥自身在化工建设领域的独特优势，在中俄两国

建交 70 周年之际，继续深耕俄罗斯市场，务实合作、互利共赢，

坚持资源创新、经济融合、发展联动，推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沿

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1.该合同项目的建设规模较大，涉及相关方面的沟通协调和

法律事务的工作量也相对较大，对公司的工程管理和风险控制提

出了一定要求。本次合同总价格是根据政府财政批准项目的投资

估算暂定的，在第一阶段拓展基础设计工作完成后，公司将在合

同的相关规定下，可根据第一阶段工作的结果对第二、三阶段的

合同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，以尽可能减少合同价格风险。 

2.合同当事人虽然实力雄厚，但如果因其内外部重大因素造

成其履约能力不足等问题，可能会对该项目的实施及合同履行产

生风险。 

此外，本合同遇到政治、市场、经济、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

性风险，存在受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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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合同的正常履行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会密切

关注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十月十三日 

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董事会决议 

（二）合同文本 

 


